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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3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3]10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相关国外和国内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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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256][bookmark: _Toc28385]1  总则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规范城镇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碳排放核算方法，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本条明确了标准制定的政策依据和核心目标。基于国家“双碳”战略要求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固废领域减污降碳的部署，针对城镇固废处理领域碳排放核算方法分散、数据可比性不足的问题，本标准系统规范生活垃圾焚烧、填埋、资源化及渗沥液处理等活动的碳排放量化方法，为减排技术选择和效果评估提供科学工具。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镇生活垃圾焚烧、生活垃圾填埋、厨余垃圾资源化和建筑垃圾资源化等项目运行阶段的碳排放核算。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标准适用范围。针对城镇固废不同处理处置方式分别给出了生活垃圾焚烧、生活垃圾填埋、厨余垃圾资源化以及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及运输过程的碳排放核算方法，项目运营主体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与目标核算生产及运输过程的碳排放。
1.0.3  城镇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bookmark: _Toc31165][bookmark: _Toc26623]2  术语
2.0.1  活动水平数据 activity data
反映人为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定量数据，针对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的碳排放计算，主要包括材料、能源以及资源的消耗量。
2.0.2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单位材料、能源、资源的消耗转化为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值，该系数用于量化固废处理处置系统各个阶段所涉及的碳排放。
2.0.3  全球变暖潜值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通常指在100年的时间）排放到大气中的1kg温室气体与1kg二氧化碳（CO2）的辐射强迫的比率。
2.0.4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值。
2.0.5  直接排放 direct emission
活动主体直接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2.0.6  间接排放 indirect emission
活动主体不是直接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而是通过消耗外购产品而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2.0.7  碳汇 carbon removal
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并存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量。 


[bookmark: _Toc23116][bookmark: _Toc17333]3  基本规定
3.0.1  城镇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工程的碳排放核算应包括直接排放量、间接排放量和碳减排量。
【条文说明】本条明确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工程的碳排放核算应包括直接排放量、间接排放量与碳减排量，以反映实际环境影响，避免仅关注单一排放源而忽略减排措施的环境效益，确保核算结果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3.0.2  城镇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工程的直接排放核算化石燃料燃烧和工艺生产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核算外购电力、外购热力、材料投入等带来的间接碳排放。
3.0.3  碳排放计算中面向的温室气体为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以及六氟化硫（SF6），非生源性的二氧化碳（CO2），应计入碳排放。
【条文说明】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年）》，与固废处理处置碳排放相关的活动过程需要评估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等主要温室气体。
3.0.4  碳减排核算应包含能源回用和资源回收的碳减排量，以及植物碳汇。
【条文说明】固废处理处置工程中，能源回用是指将固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能源（如沼气发电、余热）再利用，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这样减少了原本需要消耗的化石能源带来的碳排放。资源回收是对固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资源再利用，比如建筑废料利用，可以减少生产新建筑材料所需原料，从而减少碳排放；肥料利用可能是指有机废物堆肥后作为肥料，替代化肥的生产和使用，同样减少碳排放。植物碳汇就是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二氧化碳，这部分可以作为补充计入减排量。
3.0.5  城镇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由1个或多个生产系统或生产设施组成，应识别核算边界与生产活动有关的碳排放源和碳减排源。
【条文说明】本条明确了固废处理处置工程的核算边界，核算边界以生产涉及的1个或者多个工艺系统或者工艺设施为主，核算边界内涉及与生产活动相关的碳排放源和碳减排源都应纳入核算。
3.0.6  城镇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工程温室气体核算类型如下：
1  核算主体自身活动导致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燃料燃烧、工艺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
2  核算主体由于外购的电力、蒸汽、热/冷源、药剂等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3  其他因核算主体活动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如车辆运输；
4  资源、能源回收形成的碳减排与植被碳汇。
【条文说明】国际标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 将温室气体排放源类型定义为3个范围，范围1主要指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来自核算主体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范围2主要指外购电力、热力和冷量；范围3主要指上游的碳排放来自外购产品和服务。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14064-1:2018标准将范围细化为6个类型，包括：（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或碳汇；（2）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电力热力消耗；（3）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交通运输；（4）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材料投入和服务；（5）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副产品和资产处置；（6）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其他。为协调本标准与国际通用核算体系的一致性，并结合固废处理处置工程运行阶段涉及的温室气体核算类型，本标准按照4个类型进行划分。
3.0.7 城镇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工程因外部运输产生的碳排放应核算。若运输系统有单独核算主体，则该部分碳排放需明确说明，可不计入。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避免对单独核算主体的独立第三方运营的运输环节进行重复核算。
3.0.8 垃圾渗沥液处理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应予以核算，若垃圾渗沥液外运处理，则该部分碳排放需明确说明，可不计入。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避免对垃圾渗沥液外运处理进行重复核算。垃圾渗沥液在垃圾焚烧、垃圾填埋及厨余垃圾资源化等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属于高浓度有机废水，垃圾渗沥液处理产生的碳排放应予以核算。当其运往独立的污水处理厂处理时，其排放由污水处理厂核算，固废处理厂可不予计入，但也需明确说明。
3.0.9 城镇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工程碳核算步骤如下：
1  确定核算边界和排放源； 
2  收集活动数据； 
3  确定排放量计算方法； 
4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5  分别计算生产活动和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
6  分别计算外购电力、外购热力、药剂和运输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
7  分别计算能源回收、资源回收、碳汇产生的碳减排量；
[bookmark: OLE_LINK4]8  汇总碳排放量。
3.0.10  数据获取与核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活动数据可以从运营单位的台账获取。
2  如果有具体排放源或设施的排放因子，应该优先使用这些因子而非通用的排放因子，如没有可采用公布的排放因子，按附录A取值。
3  生产企业应建立碳排放核算相关制度，包括对关键参数的测量、记录、传递和校核流程，指定专职人员负责数据检验和核算工作，并记录存档。


[bookmark: _Toc9341][bookmark: _Toc6996][bookmark: _Hlk188560399]4  生活垃圾焚烧碳排放核算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Toc21600]4.1  垃圾焚烧碳排放核算
4.1.1  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碳排放量应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厂内所有场所、设备、设施产生的直接排放量、间接排放量、资源能源回收形成的碳减排量与植被碳汇。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碳排放量的核算范围，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过程中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包括垃圾焚烧、烟气净化、余热发电、灰渣处理、渗沥液处理和公用设施（动力、供电、供水、采暖、制冷、机修、化验、仪表、仓库）等系统，同时应剔除由于资源、能源回收形成的碳减排与植被碳汇。
4.1.2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过程中所需的活动水平数据应根据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工艺参数进行统计与核定。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过程中碳排放量计算时主要参数的选取原则。由于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存在差异性，在计算实际工程运行时的碳排放量时，主要计算参数应结合对应工程的实际统计值定量计取。
[bookmark: _Hlk145882184]4.1.3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4.1.1）

式中：		—— 垃圾焚烧处理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焚烧处理过程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焚烧处理过程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焚烧碳减排量（kgCO2e）；

	—— 外部运输产生的碳排放（kgCO2e）。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过程的碳排放量核算方法。
4.1.4  生活垃圾焚烧厂直接排放主要包括垃圾焚烧过程中矿物碳燃烧、垃圾焚烧燃料燃烧以及相关机械作业时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4.1.2-1）		（4.1.2-2）		（4.1.2-3）		（4.1.2-4）
		（4.1.2-5）

式中： 	 —— 垃圾焚烧处理过程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中矿物碳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焚烧释放CH4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焚烧释放N2O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MSW	 —— 核算期内入炉垃圾湿重（kg）；
     —— 第i种生活垃圾成分所占比例（%）；
 —— 第i种生活垃圾成分中干物质含量（%）；
 —— 第i种生活垃圾成分干物质中的碳比例（碳含量，%）；

 —— 第i种生活垃圾成分中矿物碳占碳含量的比例（%）；
 —— 氧化因子（%），接近于100%，若炉渣热灼减率以3%为控制标准，碳氧化率可取97%作为缺省值；炉渣热灼减率以5%为控制标准，碳氧化率可取95%为缺省值；
44/12 —— 碳转化成二氧化碳的转化比例；
 —— 与垃圾焚烧相关的CH4碳排放因子，gCH4/t，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CH4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值为21；

 —— 与垃圾焚烧相关的N2O碳排放因子gN2O/t，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N2O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值为310；
i —— 垃圾组分，如纸张/纸板、纺织物、食品垃圾、木材、花园（庭院）和公园废物、可处置尿布、橡胶和皮革、塑料、金属、玻璃、其他废物；
 —— 垃圾焚烧以及相关机械作业时第j种化石燃料的量（kg）；
       ——	第j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 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j —— 不同化石燃料类型。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过程中温室气体的直接来源。垃圾焚烧厂温室气体的直接来源主要为垃圾焚烧过程中矿物碳燃烧产生的CO2、少量CH4和N2O，同时还应包括垃圾焚烧燃料燃烧以及焚烧厂生产活动所必须的机械设备作业时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碳排放量采用基于废弃物碳含量的计算，碳排放因子的缺省因子包括：干物质含量、总碳含量、矿物碳比例、氧化因子。若有监测数据，那么应使用监测数据，否则可按本标准附录B确定。氧化因子接近100%，如果使用的废弃物焚化氧化因子低于100%，就要对其详细记录以及提供数据来源。
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CH4和N2O排放主要取决于焚烧过程的连续性、焚烧技术和管理做法。若有监测数据，那么应使用监测数据，否则碳排放因子可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4.1.5 生活垃圾焚烧厂间接排放主要包括运行过程中外购电力和外购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4.1.3-1）

		（4.1.3-2）

式中： 	 —— 垃圾焚烧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焚烧外购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焚烧外购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焚烧外购电量（kW·h）；

       	 —— 工程所在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kgCO2e/kW·h），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垃圾焚烧第i种外购药剂的量（kg）；

 —— 第i种药剂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过程中温室气体的间接来源。垃圾焚烧厂温室气体的间接来源主要是焚烧厂运行过程中由于生产所需而外购的电力和药剂等对应的碳排放，具体为生产上述等量电力和药剂时对应企业的碳排放量，宜采用焚烧厂的消耗量和对应资源的碳排放因子进行核算。
4.1.6 生活垃圾焚烧厂碳减排主要包括运行过程中的电力回收、热力回收和植被碳汇，碳减排按下列公式计算：

		（4.1.4-1）

	=ADfsdj×EFdl	（4.1.4-2）

	ADfsrj×EFrl	（4.1.4-3）
		（4.1.4-4）

式中：  ——垃圾焚烧外送电力产生的碳减排量（kgCO2e）；

    ——垃圾焚烧外送热力产生的碳减排量（kgCO2e）；
   	 —— 生活垃圾焚烧厂植被碳汇（kgCO2e）；
   ADfsdj	 —— 垃圾焚烧外输上网电量（kW·h）； 
   ADfsrj —— 垃圾焚烧的外输供热量（MJ）； 
EFdl —— 工程所在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kgCO2e/kW·h），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EFrl —— 热力排放因子，kgCO2/MJ，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核算边界内植被f的种植量（m2或株等）；

 —— 植被f的碳汇能力（kgCO2/m2）。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厂碳减排的主要类型和计算方法。生活垃圾焚烧厂碳减排主要包括电力、热力回收和核算边界内的植被碳汇，减排效益量化时应与工程所在区域电力、热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总量对等。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过程中核算边界内的植被碳汇宜按照不同植被及数量分别核算并最终汇总。
4.1.7  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4.1.5）

式中： 	—— 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第i种运输方式的消耗量（kg）；

	——	第i种运输方式消耗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bookmark: _Toc10483]4.2  垃圾渗沥液处理碳排放核算
4.2.1  垃圾渗沥液处理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4.2.1）

式中： 	—— 渗沥液处理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过程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过程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碳减排量（kgCO2e）；
	——	外部运输产生的碳排放（kgCO2e）。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渗沥液处理站运行过程中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
4.2.2  垃圾渗沥液处理直接排放主要包括工艺段逸散的CH4、N2O等温室气体及相关机械作业时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4.2.2-1）
	=	（4.2.2-2）
	   （4.2.2-3）
		  （4.2.2-4）
式中： —— 渗沥液处理过程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过程释放CH4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过程释放N2O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bookmark: OLE_LINK14]	 —— 渗沥液中有机物含量（kgCOD）；
 	—— 渗沥液中有机物去除量（kgCOD）；
 —— CH4碳排放因子（kgCH4/kgCOD），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回收或处理去除的CH4气体量（kgCH4）；
——  CH4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值为21；
	 —— 各处理阶段渗沥液处理的量（m3）；
	 —— 各处理阶段的利用率；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5]	—— N2O碳排放因子，（kgN2O-N/kgN），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TN	 —— 平均进水总氮浓度（gN/L）；
 —— N2O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值为310；
 —— 相关机械作业时第j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kg）；
—— 第j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j —— 不同化石燃料类型。
【条文说明】本节规定了渗沥液处理过程中温室气体的直接来源。渗沥液处理过程中的直接来源主要为渗沥液自身降解所产生且未被集中收集资源化利用的温室气体（主要为CH4及CO2），同时还应包括渗沥液处理过程中所必须的机械设备作业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4.2.3  垃圾渗沥液处理间接排放主要包括运行过程中外购电力、热力和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4.2.3-1）
	 	（4.2.3-2）   
式中： 	——	渗沥液处理间接碳排放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外购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外购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外购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外购电量（kW·h）；
 	——	 工程所在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kgCO2e/kW·h），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渗沥液处理运行阶段外购热力总量（MJ）；
	 ——	 工程所在区域热力碳排放因子（kgCO2/MJ），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渗沥液处理第i种外购药剂的量（kg）；
 	——	第i种药剂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药剂包括污泥调理药剂、膜清洗药剂、消泡剂等，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条文说明】本节规定了渗沥液处理过程中的温室气体的间接来源。渗沥液处理过程中的间接来源主要是处理渗沥液时由于生产所需而外购的电力、热力和药剂等对应的碳排放，具体为生产上述等量电力、热力和药剂时对应企业的碳排放量，宜采用渗沥液处理中的消耗量和对应资源的碳排放因子进行核算。
4.2.4  渗沥液处理碳减排主要包括运行过程中的电力回收、热力回收，碳减排按下列公式计算：
               （4.2.4-1）
                             （4.2.4-2）
                            （4.2.4-3）
     （4.2.4-4）
[bookmark: OLE_LINK17]                              （4.2.4-5）
                                 
式中： 	 —— 渗沥液处理碳减排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外送电力产生的碳减排（kgCO2e）；
	 —— 渗沥液处理外送热力产生的碳减排（kgCO2e）；
—— 渗沥液处理沼气提纯外送天然气产生的碳减排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生产有机肥替代化肥产生的碳减排量（kgCO2e）；
 —— 渗沥液处理植被碳汇（kgCO2e）；
ADsldj —— 渗沥液处理外输上网电量（kW·h）； 
ADslrj —— 渗沥液处理外输供热量（MJ）；
EFd j—— 工程所在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kgCO2e/kW·h），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EFrj —— 工程所在区域热力碳排放因子（kgCO2e/MJ），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bookmark: OLE_LINK23]	 —— 天然气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取值38.931(MJ/Nm3）；
	—— 沼气提纯天然气的量（Nm3）；
[bookmark: OLE_LINK21]	—— 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取值15.3(kgC/103MJ）；
	—— 天然气的碳氧化率，取值99%；
	—— 有机肥产量（kg）；
	—— 化肥的碳排放因子（kgCO2/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条文说明】本节规定了渗沥液处理过程中的碳减排量计算方法。渗沥液处理阶段的碳减排量主要能源回收利用，能源回收按照能源种类分类进行核算。


[bookmark: _Toc16635][bookmark: _Toc11723][bookmark: _Hlk188560414]5  生活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
5.0.1  生活垃圾填埋产生的碳排放量应包括生活垃圾填埋场内所有场所、设备、设施产生的直接排放量、间接排放量和植被碳汇。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碳排放核算范围。
5.0.2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核算应按照厌氧填埋工艺进行。
【条文说明】不同的填埋工艺其微生物降解方式有一定差异，对应填埋场产气类型、数量和速率等均不同，鉴于目前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及稳定化过程多以厌氧降解为主，本条规定在填埋场碳排放量计算时填埋工艺全部视为厌氧发酵，好氧及准好氧填埋场可根据工程实际特征调整部分计算因子后执行。
5.0.3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垃圾堆体产气量的核算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标准》（CJJ/T 133）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的产气量应按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标准》（CJJ/T 133）中推荐的计算方法按照不同计算周期进行核算。
5.0.4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的活动水平数据应根据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工艺参数进行统计与核定。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碳排放量计算时主要参数的选取原则。由于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存在差异性，在计算实际工程运行时的碳排放量时，主要计算参数应结合对应工程的实际统计值定量计取。
5.0.5  垃圾渗沥液处理系统的碳排放核算应按照本标准第4.2节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所属渗沥液处理站工程以及运输工程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当渗沥液处理站属于生活垃圾填埋场碳排放核算边界内时，其碳排放应计入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阶段总碳排放量。
5.0.6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5.0.1）

式中：	 —— 垃圾填埋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填埋过程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填埋过程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填埋碳减排量（kgCO2e）；

	—— 外部运输产生的碳排放（kgCO2e）。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的碳排放量核算方法。
5.0.7  生活垃圾填埋场直接排放主要包括垃圾填埋堆体发酵过程中产生且未进行资源化利用的CH4排放以及相关机械作业时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5.0.2-1）
            （5.0.2-2）
	                （5.0.2-3）

式中： 	 —— 生活垃圾填埋场堆体降解产生且未被资源化利用的CH4外溢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生活垃圾填埋场堆体降解过程中CH4的产生量（kg）；

	—— CH4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值为21；

	 —— 垃圾填埋场甲烷的资源化利用率（%）；
—— 相关机械作业时第j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kg）；
	 —— 第j种燃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j —— 不同化石燃料类型。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温室气体的直接来源。垃圾填埋场温室气体的直接来源主要为填埋场垃圾堆体自身降解所产生且未被集中收集资源化利用的CH4，同时还应包括填埋场生产活动所必须的机械设备作业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CH4的资源化利用率主要用于核算CH4资源化利用量，便于在直接排放量中核减。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垃圾堆体产气量的核算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标准》（CJJ/T 133）的有关规定。
5.0.8  生活垃圾填埋场间接排放主要包括运行过程中外购电力、热力和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5.0.3-1）

		（5.0.3-2）

式中： 	—— 垃圾填埋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填埋外购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填埋外购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填埋外购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垃圾填埋外购电量（kW·h）；

	 —— 工程所在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kgCO2e/kW·h），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垃圾填埋外购热力总量（MJ）；

	 ——	 工程所在区域热网碳排放因子（kgCO2/MJ），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第i种外购药剂的量（kg）；

	——	第i种药剂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温室气体的间接来源。垃圾填埋场温室气体的间接来源主要是填埋场运行过程中由于生产所需而外购的电力、热力和药剂等对应的碳排放，具体为生产上述等量电力、热力和药剂时对应企业的碳排放量，宜采用填埋场的消耗量和对应资源的碳排放因子进行核算。
5.0.9  生活垃圾填埋场碳减排主要为植被碳汇，碳减排按下式计算：
                                          （5.0.4）	

式中： 	—— 核算边界内植被f的种植量（m2）；

  	 —— 植被f的碳汇能力（kgCO2/m2）。
【条文说明】本节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植被碳汇的计算方法。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过程中核算边界内的植被碳汇宜按照不同植被及数量分别核算并最终汇总。
5.0.10  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5.0.5）

式中： 	—— 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第i种运输方式的消耗量（kg）；

	——	第i种运输方式消耗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bookmark: _Toc21116][bookmark: _Toc32320]6  厨余垃圾资源化碳排放核算
6.0.1  厨余垃圾资源化产生的碳排放量应包括厨余垃圾资源化厂内所有场所、设备、设施产生的直接排放量、间接排放量、资源能源回收形成的碳减排量与植被碳汇。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厨余垃圾资源化碳排放的核算范围。
6.0.2  厨余垃圾资源化厂运行过程中的活动水平数据应根据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工艺参数进行统计与核定。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厨余垃圾资源化厂运行过程中碳排放量计算时主要参数的选取原则。由于厨余垃圾资源化厂运行存在差异性，在计算实际工程运行时的碳排放量时，主要计算参数应结合对应工程的实际统计值定量计取。
6.0.3  垃圾渗沥液处理系统的碳排放核算应按照本标准第4.2节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厨余垃圾资源化厂所属渗沥液处理工程的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当渗沥液处理属于厨余垃圾资源化厂碳排放核算边界内时，其碳排放应计入厨余垃圾资源化厂运行阶段总碳排放量。
6.0.4  厨余垃圾资源化厂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6.0.1）
式中： —— 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过程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过程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碳减排量（kgCO2e）；
 —— 外部运输产生的碳排放（kgCO2e）。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厨余垃圾资源化厂运行过程的碳排放量核算方法。
6.0.5  厨余垃圾资源化厂的直接排放主要包括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逸散的CH4、N2O等以及相关机械作业时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6.0.2-1）
           （6.0.2-2）
            （6.0.2-3）            （6.0.2-4）               （6.0.2-5）            （6.0.2-6）
                  （6.0.2-7）
式中：  —— 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逸散的CH4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逸散的N2O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厌氧消化过程中逸散的CH4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好氧堆肥过程中逸散的CH4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污水处理过程中逸散的CH4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按本标准公式8.2.3计算；
 —— 总沼气量（Nm3）；
	—— 沼气中CH4的体积分数（%）；
	—— 沼气中逸散的CH4的缺省值，取值5%；
 —— 好氧堆肥物料总质量（kg）；
	—— 好氧堆肥物料含固率（%）；
 —— 好氧堆肥CH4碳排放因子（kgCO2e），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CH4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值为21；
	—— 好氧堆肥过程中逸散的N2O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污水处理过程中逸散的N2O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好氧堆肥N2O碳排放因子（kgCO2e），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N2O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值为310；
 —— 相关机械作业时第j种化石燃料的量（kg）；
 —— 第j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 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j —— 不同化石燃料类型。
【条文说明】本条给出了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直接排放的计算公式，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采用不同工艺直接排放具有差异性，可根据项目实际采用的工艺情况进行计算。
厨余垃圾处理过程采用厌氧消化工艺，厌氧消化过程中厌氧微生物降解有机物产生沼气，沼气在输送过程中存在沼气泄漏会造成CH4逃逸，参考IPCC给出的缺省值。
厨余垃圾处理过程采用好氧堆肥工艺的，好氧堆肥过程中因曝气供氧不均匀会导致堆体内局部处于缺氧环境，因此产生和释放CH4与N2O，产生逃逸，好氧堆肥过程中CH4碳排放因子与N2O碳排放因子参考IPCC给出的参数。
厨余垃圾处理过程进行污水处理环节，污水由于自身降解所产生且未被集中收集资源化利用的温室气体（主要为CH4及CO2），按照本标准第8章中所列公式进行计算。
6.0.6  厨余垃圾资源化厂的间接排放主要包括运行过程中外购电力、热力和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6.0.3-1）
                  （6.0.3-2）
                 （6.0.3-3）
              （6.0.3-4）
式中：  —— 厨余垃圾处理外购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厨余垃圾处理外购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厨余垃圾处理外购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厨余垃圾处理外购总电量（kW·h）；
 —— 工程所在区域电网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W·h），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厨余垃圾处理外购热力总量（MJ）；
 —— 工程所在区域热网的碳排放因子（kgCO2/MJ），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厨余垃圾处理第i种外购药剂的质量（kg）；
 —— 第i种药剂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条文说明】本条给出了厨余垃圾处理过程间接排放的核算公式。外购电力的电网排放因子和外购热力的排放因子需先确定项目所处区域，再从附表中选取。
6.0.7  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厂碳减排主要包括粗油脂回收、沼气利用以及植被碳汇等，按下列公式计算：
 （6.0.4-1）
 （6.0.4-2）
             （6.0.4-3）
             （6.0.4-4）
       （6.0.4-5）
              （6.0.4-6）
               （6.0.4-7）

式中：  	—— 生物柴油替代化石柴油产生的碳减排量（kgCO2e）；
 —— 厨余垃圾处理外送电力产生的碳减排量（kgCO2e）；
 —— 厨余垃圾处理外送热力产生的碳减排量（kgCO2e）；
 —— 厨余垃圾处理沼气提纯外送天然气产生的碳减排量（kgCO2e）；
 —— 厨余垃圾处理生产有机肥替代化肥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厂植被碳汇（kgCO2e）；
 —— 粗油脂质量（kg）；
 —— 粗油脂加工生物柴油转化系数，取值0.8；
 —— 柴油的平均低位发热量（GJ/t），按本标准附录C确定；
 —— 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按本标准附录C确定；
 —— 柴油的碳氧化率（%），按本标准附录C确定；
 —— 粗油脂加工生物柴油碳排放因子（kgCO2/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厨余垃圾处理外输上网电量（kW·h）；
 	—— 厨余垃圾处理外输供热量（MJ）；
 	—— 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沼气提纯天然气总量（104Nm3）；
 	—— 天然气的平均低位发热量（GJ/t），按本标准附录C确定；
 	—— 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按本标准附录C确定；
 	—— 天然气的碳氧化率（%），按本标准附录C确定；
 —— 厨余垃圾处理生产有机肥总量（kg）；
 —— 化肥的碳排放因子（kgCO2/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核算边界内植被f的种植量（m2或株等）；
 —— 植被f的碳汇能力（kgCO2/m2或株等）。
【条文说明】本条给出了厨余垃圾处理过程的碳减排量核算公式。
厨余垃圾预处理阶段产生的粗油脂属于绿色燃料，经过加工处理后可作为生物柴油，因此有减排效益。粗油脂加工为生物柴油的过程中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质量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公式中设置了粗油脂加工生物柴油转化系数，0.8为工程经验值。
厨余垃圾采用厌氧消化工艺的，通过厌氧反应产生的沼气属于生物质能源，对其进行利用具有减排效益。沼气利用方式一般包括沼气燃烧供热（包括热水和饱和蒸汽）替代市政供热，沼气燃烧发电供电替代市政供电，沼气提纯生物质天然气替代市政天然气。
6.0.8  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6.0.5）

式中： 	—— 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第i种运输方式的消耗量（kg）；

	——	第i种运输方式消耗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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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建筑垃圾资源化产生的碳排放量应包括建筑垃圾资源化厂内所有场所、设备、设施产生的直接排放量、间接排放量、资源回收及再生产品形成的碳减排量与植被碳汇。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资源化碳排放的核算范围。
7.0.2  建筑垃圾资源化是将建筑施工、拆除或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通过分类、破碎、筛分等技术手段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
7.0.3  建筑垃圾资源化厂运行过程中的活动水平数据应根据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工艺参数进行统计与核定。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厂运行过程中碳排放量计算时主要参数的选取原则。由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厂工艺及生产运行过程存在差异性，在计算实际工程运行时的碳排放量时，主要计算参数应结合对应工程的实际统计值定量计取。
7.0.4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产生污水且自行处理的，碳排放量核算参照本标准第4.2节的有关规定，其碳排放量应计入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运行阶段总碳排放量。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所属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当污水处理设施属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碳排放核算边界内时，其碳排放应计入。
7.0.5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7.0.1）
式中： 	—— 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建筑垃圾处理碳减排量（kgCO2e）；
 —— 外部运输产生的碳排放（kgCO2e）。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厂运行过程的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7.0.6  建筑垃圾资源化厂直接排放主要包括相关机械作业时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式计算：
                （7.0.2）
式中：  —— 相关机械作业时第j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kg）；
	—— 第j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j —— 不同化石燃料类型。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厂直接碳排放的计算方法。建筑垃圾资源化厂应统计核算边界内所有化石燃料使用量，直接排放量应为计算周期内所有化石燃料燃烧形成的碳排放总量。
7.0.7  建筑垃圾资源化厂间接排放主要包括运行过程中外购电力、热力和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7.0.3-1）
                   （7.0.3-2）
                   （7.0.3-3）
                （7.0.3-4）
式中：  —— 建筑垃圾处理间接碳排放量（kgCO2e）；
	 —— 建筑垃圾处理外购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建筑垃圾处理外购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建筑垃圾处理外购药剂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建筑垃圾处理外购电量（kW·h）；

	—— 工程所在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kgCO2e/kW·h），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建筑垃圾处理外购热力总量（MJ）；

	——	工程所在区域热网的碳排放因子（kgCO2/MJ），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	建筑垃圾处理过程中第i种外购药剂的量（kg）；

	 ——	第i种药剂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厂间接碳排放量的核算方法。
7.0.8  建筑垃圾资源化厂碳减排主要包括可形成减排效益的再生产品部分以及植被碳汇等，按下列公式计算：
                   （7.0.4-1）
                   （7.0.4-2）
                   （7.0.4-3）
式中：  —— 工程所在区域现状市场条件生产资源化产品过程中等效的碳排放量（kgCO2e）；
	 —— 建筑垃圾资源化厂植被碳汇（kgCO2e）；

 	 ——	 资源化产品a的产量（kg）；
	 ——	工程所在区域现状市场条件生产资源化产品a过程的碳排放因子（kgCO2/kg）；

	——	核算边界内植被f的种植量（m2）；

	——	植被f的碳汇能力（kgCO2/m2）。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厂碳减排的主要类型和计算方法。建筑垃圾资源化厂碳减排主要包括可形成减排效益的再生产品部分和植被碳汇，减排效益量化时应与同期市面上对应规格和功能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总量对等。
7.0.9  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7.0.5）

式中： 	—— 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	第i种运输方式的消耗量（kg）；

	——	第i种运输方式消耗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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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0.1 常用碳排放因子
	名称
	单位
	排放因子

	粗油脂加工生物柴油
	tCO2/t
	0.86

	好氧堆肥N2O
	kgCO2/t
	0.6

	好氧堆肥CH4
	kgCO2/t
	10

	盐酸
	kgCO2e/kg
	1.20

	消泡剂
	kgCO2e/kg
	3.00

	液碱
	kgCO2e/kg
	1.12

	聚合氯化铝（PAC）
	kgCO2e/kg
	1.62

	甲醇
	kgCO2e/kg
	0.74

	聚丙烯酰胺（PAM）
	kgCO2e/kg
	1.50

	杀菌剂
	kgCO2e/kg
	0.92

	其他药剂
	kgCO2e/kg
	1.60

	尿素（烟气脱硝）
	kgCO2e/kg
	0.352

	氨水
	kgCO2e/kgNH3
	2.778

	普通硅酸盐水泥
	kgCO2e/kg
	0.74

	消石灰
	kgCO2e/kg
	1.017

	渗沥液处理CH4
	kgCH4/kgCOD
	0.25

	渗沥液处理N2O
	kgN2O-N/kgN
	0.035





表A.0.2 2022年区域电力平均碳排放因子
	区域
	碳排放因子（kgCO2/kW·h）

	华北
	0.6776

	东北
	0.5564

	华东
	0.5617

	华中
	0.5395

	西北
	0.5857

	南方
	0.3869

	西南
	0.2268


注：数据来源于《2022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表A.0.3 生活垃圾焚烧的CH4和N2O排放因子 单位g/t焚烧垃圾（湿重）
	焚化/技术类型
	CH4排放因子
	N2O排放因子

	连续焚化
	堆料机
	0.2 
	47 

	
	流化床
	~0
	67 

	半连续焚化
	堆料机
	6 
	41 

	
	流化床
	188 
	68 

	分批类焚化
	堆料机
	60 
	56 

	
	流化床
	237 
	221 


数据来源：《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表A.0.4生活垃圾热解－熔融与气化－熔融设施的CH4和N2O排放因子 
单位g/t焚烧垃圾（湿重）
	工艺类型
	操作温度（℃）
	CH4排放因子
	N2O排放因子
	反应器类型

	热解-熔融与气化-熔融
	热解：300~600℃
气化：700~900℃
熔融：1300~1700℃
	5.81 (n=11)
	17.4 (n=11)
	竖井式反应器

	
	
	9.70 (n=10)
	5.80 (n=10)
	流化床反应器

	
	
	5.40 (n=5)
	8.38 (n=6)
	回转窑反应器


数据来源：2019年对《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细化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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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成分
	干物质含量占
湿重的比例(%)
	总碳含量占干重的比例(%)
	矿物碳占总碳的比例(%)

	
	缺省值
	范围
	范围
	缺省值
	范围

	纸张／纸板
	90 
	46 
	42 - 50
	1
	0~5

	纺织物
	80 
	50 
	25 - 50
	20
	0~50

	食物垃圾
	40 
	38 
	20 - 50
	—
	—

	木材
	85 
	50 
	46 - 54
	—
	—

	花园（庭院）和公园废物
	40 
	49 
	45 - 55
	0
	0

	可处置尿布
	40 
	70 
	54 - 90
	10
	10

	橡胶和皮革
	84 
	67 
	67 
	20
	20

	塑料
	100 
	75 
	67 - 85
	100
	95~100

	金属
	100 
	NA
	NA
	—
	—

	玻璃
	100 
	NA
	NA
	—
	—

	其他废物
	90 
	3 
	0 - 5
	100
	100


数据来源：《2006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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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
（GJ/t,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碳氧化率（%）

	原油
	t
	41.816a
	0.02008b
	98b

	燃料油
	t
	41.816a
	0.0211b
	

	汽油
	t
	43.070a
	0.0189b
	

	煤油
	t
	43.070a
	0.0196b
	

	柴油
	t
	42.652a
	0.0202b
	

	液化石油气
	t
	50.179a
	0.0172c
	

	炼厂干气
	t
	45.998a
	0.0182b
	

	天然气
	104Nm3
	389.31a
	0.01532b
	99b

	焦炉煤气
	104Nm3
	173.54d
	0.0121c
	

	高炉煤气
	104Nm3
	33.00d
	0.0708c
	

	转炉煤气
	104Nm3
	84.00d
	0.0476c
	

	其他煤气
	104Nm3
	52.27d
	0.0122c
	

	注：a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9》。
b数据取值来源为《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c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d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e根据国际蒸汽表卡换算，本标准热功当量值取4.1868kJ/kcal。




[bookmark: _Toc25293][bookmark: _Toc9017][bookmark: _Toc21793]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相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或应按……执行。
2

[bookmark: _Toc9018][bookmark: _Toc24944]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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